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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028 号文）核准，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37,552,742.00 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1.85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999,999,992.7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1,999,999.91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947,999,992.79 元。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全部到账，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16)第 110ZC0382 号）。 

（二）2016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 394,800.00 万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87,987.55 万元，其中包括（1）

置换先期自筹资金投入 110,000.00 万元；（2）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77,987.55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207,356.75 万元，其中包

括（1）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0 万元；（2）转至非募集

资金账户 12,000.00 万元；（3）其余 15,356.75 万元（包含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

除手续费净额 544.30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公司、渤海银行西客站支行、中信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同时，公司、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应的子公司、杭州银行

北京分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亲贤街支行、中信证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签订，协议

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3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

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年末余额 存储方式 

渤海银行西客站支行 2000163047000508 143,118,516.49 活期 

杭州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1101040160000465335 3,728,837.04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亲贤街支行 
14050182580800000077 6,720,167.35 活期 

合计  153,567,520.88  

注：上述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187,987.55 万元，其中：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77,987.55 万元、置换先期自筹资金 110,000.00 万元。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207,356.75

万元，其中：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0 万元，转至非募集资金

账户 12,000.00 万元，其余 15,356.75 万元（包含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

544.30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6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使用自筹资金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先行投入。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关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16）第 110ZA3793 号）审核，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董事会召开日（2015 年 6 月 2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期间，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111,773.23 万元。2016 年 7

月 1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11,773.23 万元。独立董事、监事会和

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自筹资金投入金额

110,000.00 万元，并计划于 2017 年完成全部募集资金置换工作。 

（三）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中的不超

过人民币 180,000 万元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

见。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账面余额为 180,000 万元。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问题描述 

2016 年 12 月末，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在项目公司之一太原首开龙泰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开龙泰”）按照当地有关部门要求，将 1.2 亿元

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至公司其他银行账户，准备用于支付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应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的募投项目税款。首开股份将上述安排通知保荐机

构后保荐机构认为，募集资金可用于支付募投项目 2016 年度实际已产生税费，

并应立即划转至税务部门，不应在其他账户停留，但不能用于支付 2017 年拟发

生的税费。根据保荐机构的提醒，至 2017 年 1 月 6 日首开龙泰已将上述 1.2 亿

元募投资金全部转回募集资金专户，并按保荐机构要求，未来在募投项目缴纳税

款时，按照实际已产生税款金额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用于支付募投项目税款。 

（二）整改措施 

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高度重视，本着严肃认真、规范高效、

及时整改的态度，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组织了相关人员学习《股票上市规则》和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要求相关人员牢固树立合规意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使用募集资金。同时公司将加强内部审计制度，完善对

财务事前监督与审核的流程，及时发现和杜绝类似的问题产生。公司还将进一步

完善募集资金使用的管控流程，从董事会决策、财务部门执行、信息披露等各个

环节上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监管，确保募集资金的合规使用。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编

制的《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鉴证，

并出具了《关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17）第 110ZA2878 号）。报告认为，首开股份 2016 年

度存在募集资金使用不规范的行为，但公司在较短时间内及时纠正，2017 年 1

月 6 日首开股份已将不规范的募集资金转回募集资金专户，未对募集资金及其使

用造成不利影响。除上述情况外，首开股份董事会编制的《2016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与实际存放及使用情况相符。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

的结论性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本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



了《关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核查报告》，专项核查报告认为，首开股份 2016 年度存在募集资金使用不规范

的行为，但公司已在较短时间内，经保荐机构核查及公司自查后及时纠正了该等

行为，未对募集资金金额及其使用造成不利影响。未来，公司将加强相关人员对

各项监管要求的学习，并提升合规使用、存放和管理募集资金的能力。除上述情

况外，首开股份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二）会计师事务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北京首都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1 日



附表 1：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94,8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7,987.5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7,987.5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太原 CG-0932 地块西

区项目 
否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44,316.36 44,316.36 -135,683.64 24.62 否     否 

北京通州区宋庄镇

C02/C06 地块商品住

房建设项目 

否 114,800.00 114,800.00 114,800.00 75,753.01 75,753.01 -39,046.99 65.99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2 月 

30,277.12     否 

北京通州区于家务

乡乡中心 A/C 地块项

目 

否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67,918.18 67,918.18 -32,081.82 67.92 
2016年 4-5

月 
6,961.36   否 

合计 - 394,800.00 394,800.00 394,800.00 187,987.55 187,987.55 -206,812.45 - - 37,238.48 - - 

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原因 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相符，不存在差异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臵换情况 
本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额为 111,773.23 万元，本期实际臵换先期投入

金额为 110,000.00 万元 

用闲臵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以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0 万元 

用闲臵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闲臵募集资金无投资产品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应为 27,356.75 万元，募集资金实际余额为 15,356.75 万元，结

余资金按投资计划尚未支付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无其他使用情况 

注 1：募集资金总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净额。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400,000.00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发行费用 5,200.00 万元，实际可使用的募

集资金为 394,800.00 万元。 

注 2：“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臵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3：“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4：“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